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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教材多年来吃“免费午餐”，教辅随意删改作者文章

教材教辅侵权，作家讨薪难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婕 ) 赵氏贺岁大

剧《乡村爱情变奏曲》正
在天津、山东等卫视播
出。日前，导演刘流爆
料，“乡村爱情”第七部
正在筹备，但并非之前
传闻的“前传”，而是第
六部故事的延续，还将
有新人加入。

在《乡村爱情变奏
曲》开播前，便有传闻说
该系列的第七部已经敲
定，将拍摄其前传，小沈
阳、毕畅等饰演年轻一
代的演员将不会出现在
剧中。日前，刘流在接受
采访时辟谣称：“第七部
正在筹备中，我、赵老师
编剧正在三亚谈故事的
走向，可以保证绝对不
是‘前传’，我们已经确
定这个系列会拍到第十
部，后面的剧情都将在
现 在 的 基 础 上 延 续 下
去。”

虽然第七部的剧情
保密，但刘流透露了演
员的变化，“为了让‘乡
村爱情’系列越来越好
看，第七部中会补充新
鲜的‘血液’，起用新演
员。但之前剧里的人不
会被‘砍掉’，只是会配
合剧情发展在戏份上相
对弱化一些。这样剧里
的人物就会变得很多，
还 想 听 听 赵 老 师 的 意
见，看能不能让‘赵家
班’做个全家福式的演
出。”

“乡村爱情”不拍前传

《乡7》有望

换“新血”

要不是近日《教科书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很多作家和著作

权人还不知道作品被选入教科书是应该领取稿酬的。按照历年“文章免费进教材”的惯例，

大量出版社不愿意支付给作家稿酬，多数作者被“欠薪”。而在教辅市场，作者们被侵权则

更甚，不仅文章被删改，甚至没有署名，很多作者根本不知道被侵权。这些乱局，随着法律

法规的出台及作家维权意识的增强将会得到改善。

出版社所选作品

多是“免费午餐”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是负责
全国报刊转载和教科书汇编文字
作品等“法定许可”稿酬的唯一法
定收转机构。日前，该协会代转了
作家孙建江从教科书中所得的稿
费，孙建江的4篇作品被选入人民
教育出版社《幼儿师范学校语文
教科书》，从2010年至2012年，3
年的使用费共计1800元。孙建江
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不是这次
收到稿费，恐怕我还不知道有人
用了我的作品，但出版社给了我
稿费却没有给我样书。”

与孙建江的遭遇一样，不知
道自己的作品被教科书选用的作
家大有人在。据了解，目前业内仅
有为数不多的出版社向教材作者
支付稿费，而且标准参差不齐，一
般是每千字50元左右，只有人民
教育出版社等极少出版社执行每
千字100元的标准。中国文字著
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称，很多
著作权人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教
科书选用，也就谈不上因此而有
收益；少数著作权人通过非编选
者和出版社等其他渠道了解到作
品被选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想不到还可以领稿费，不知道
向谁，如何索要。

为何出版社不愿支付作家稿
酬呢？张洪波告诉记者，编写教科
书属于“法定许可”，即可以先选
用后支付报酬，但是很多出版社
的版权法律意识不强，从不会主
动寻找作者。由于出版社没有主
动公开教科书选用作品的篇目，
导致相当数量的作者在作品被选
用后并未获得稿酬。当然，也有出
版社以支付稿酬导致成本上升为
由吃“免费午餐”。针对这个问
题，张洪波认为出版社以成本高
为由不支付作者稿酬是不合逻辑
的，况且稿酬在教科书成本中所
占的比例非常低。

与寥寥无几的已支付稿酬相
比，是教材出版的庞大体量。根据
2011年的数据，全国共出版课本
78281种，其中初版25944种，重
版、重印52337种，总印数34 . 40
亿册，定价总金额为 3 3 0 . 1 7亿
元。

高昂成本

让作家维权“卡脖子”

与教材市场的“欠薪”相比，教
辅市场的侵权更厉害。童话作家野
军就在微博上透露，《小学语文课本
读本·阅读的翅膀》和《小学生课外
提速度训练》分别收录了他的作品

《还童石》和《荷叶船》，但是出版方
和图书主编均未和他本人联系过，
希望得到维权。

张洪波称，中国文字著作权协
会已得到老舍的著作权人舒乙和作
家刘墉的授权，帮助这两位作家“讨
薪”。其中著名作家老舍是被侵权比
较严重的，因为老舍的文章是中小
学语文教材的“常客”，也是各类教
辅书的常选篇目。“舒乙明确表示，
选用了老舍作品的教辅书，没有取
得过他的授权，更没有任何教辅书
向他支付过稿酬。”

有类似遭遇的还很多。据一项
统计显示，某出版社出版的200多种
教辅图书，文字作品超万篇，涉及作
者约4000人，多数作者未获得稿酬，
且其中1000多篇文字作品没有作者
署名，很多外文作品的译文也没有
译者署名。

张洪波称，教辅图书和教师教
学用书等非教材类图书不属于《著
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许可”范畴，即
必须事先获得作者的授权，约定稿
费标准后才能编写和出版。“但目前
很多出版社故意混淆教材和教辅的
概念，更有出版社按照法律对教材
的规定用极低的稿酬敷衍作者。其

实，没有经过作者授权擅自将作者
作品收入教师教学用书和教辅材
料，是侵犯作者汇编权、获酬权等著
作权权利的严重侵权行为。”

然而就像作家野军一样，面对
庞大的教辅市场，作家本人根本没
有精力去查阅作品被教材选用的情
况；高昂的维权成本也让他们望而却
步。即使作家知道作品被侵权，拿给
付的极低的稿费和出版单位纠缠所
花费的精力相比，显然得不偿失。

教科书出版单位

应受到约束

对于出版社不愿意支付作者稿
酬，或者稿酬过低的问题，即将出台
的《教科书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
或可成为有效的保障。《教科书使用
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征求意见稿)
对教科书稿酬进行了提高，规定教
科书汇编者支付报酬的标准是文字
作品千字300元，美术、摄影作品每

幅200元等。张洪波认为，此次《教科
书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要落到
实处，首先要确保作者的知情权，

“如果连自己的作品选进了教科书
都不知道，就根本谈不上向出版社
主张获酬权了。”

近来文著协也建议，应赋予各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检查教科书编
写、出版单位支付稿酬情况的权利，
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应定期将教科
书入选的篇目、目录(标题、作者等)
向管理文字、美术摄影、音乐等作品
和录音制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备案，相应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
当及时公告。同时，建议将各教科书
编写出版单位执行著作权法的情况
纳入出版社年检范围，给予约束。

此外，在解决教辅侵权方面，文
著协最近将起诉几家大型出版社，
维护作者的权益。同时文著协也希
望会员或者作者集体授权文著协维
护权益，这样作者可以节省作者大
量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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